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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隆县 2019 年县本级预算
及县总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县本级预算

及县总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0年 1月 10日在兴隆县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兴隆县财政局局长 高翠英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 2019年县本级预算及县总

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县本级预算及县总预算草案，请予审议，

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9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9 年，全县财政工作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

监督指导和县政协的关心支持下，严格执行县十六届人大第三次

会议、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全面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积极应对收支矛盾突出问题，在促进高质量

发展，提高保障能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管理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绩，预算执行达到了预期目标。

（一）一般公共预算完成情况。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部财政收入安排 117950万元，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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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入 7200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7509万元，其中：

县本级支出 247937万元，乡级支出 15500万元。后经县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调整全部财政收入为 123159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200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4047

万元，其中：县本级支出 274587万元，乡级支出 15159万元。

年末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123184万元（快报数，下同），占调整预

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11.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2070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0.1%，比上年增长 6.6%；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32240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11.3%，比上年增长 1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41287 万元，其中：县本级收入

7207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94888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4700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调入资金 3600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3629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2739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322402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4991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3894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成情况。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290500万元。后经

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调整为 226683万元。

年末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23322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3%，比

上年下降 6%。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219183万元，占调整预算

的 96.7%，比上年下降 12.2 %。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234898万元，其中：县本级政府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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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 12780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67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新

增专项债券）9400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1427万元。支出总计

219183万元，其中：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83183万元，调出

资金 3600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5715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成情况。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完成 93216 万

元，支出 87875万元。后经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批准，收入调整为 92392万元，支出 95670万元。年末社会保险

基金收入完成 93539 万元，占调整预算的 101.2%，比上年增长

18.4%。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总计完成 89183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93.2%，比上年增长 12.6%。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 93539万元，其中：本级收入 6472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8817万元；支出总计 89183万元，本级支

出 89183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4356万元，累计结余 51052万元。

二、2019 年预算执行效果及财政主要工作

（一）多措并举壮大实力。2019 年，面对全面实施减税降

费政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相关部门和乡镇积极应

对，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收入征管，全部财政收入和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分别突破 12亿、7 亿大关，财政实力迈上新台阶。一是

强化税源监管。加强对企业的税源监控和跟踪管理，及时掌握零

散税源和一次性税源信息。二是开展纳税清查。财税部门集中开

展专项税收检查，查找征管漏洞，追缴清欠税款，确保做到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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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收。三是加强非税收入征管。依托非税收入征缴平台，财政与

征收部门强化征管，全年非税收入达到 28532万元。四是积极争

取资金支持。各部门密切协作，深入研究政策，主动谋划项目，

全年共争取各类资金 313606万元。特别是：争取财力性转移支

付 87313万元，提高了财政保障水平；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118700

万元，保障了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二）统筹财力保障民生

1.办好惠农惠民实事。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安排资金

33911万元，落实了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供养、优抚等各项

政策，安置了就业困难人员，发放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解决

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金缺口。二是落实各项惠

民资金。投入资金 2055万元，发放了退耕还林、危房改造、农

业支持保护及移民直补等各项涉农补贴。三是保障工资待遇落

实。筹集资金 14166万元落实了津贴提标、兑现了财政供养人员

2018年精神文明奖及离退休人员一次性生活补助。

2.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一是提升卫生健康保障水平。筹集资

金 23152万元，推进了县级公立医院体制改革，保障了乡村医疗

机构正常运转，兑现了计划生育各项奖补政策，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补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补助标准分别提高 14元、

30元。二是加大教育事业投入。筹集资金 9054万元，用于薄弱

学校改造、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育保障水平。三是加大科技文

化投入。安排资金 1595万元，用于产业研究、旅游宣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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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建设、科技创新和推广等。

3.全力保障乡村运行。一是安排资金 2780 万元，保障了乡

镇维稳、扶贫、环保及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推进，改善了乡

镇办公条件。二是筹集资金 6852万元，落实了村干部工资、目

标考核绩效补贴和村级运转经费，村均经费达到了 11.4万元。

（三）全力支持重点工作

1.确保扶贫资金投入。按照“两个确保”要求，继续加大扶贫

资金投入。2019 年累计投入各级财政扶贫资金和对口帮扶资金

22001万元，统筹用于发展扶贫产业、就业、文教卫生和基础设

施建设，为支持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返贫、防致贫提供了

财力保障。

2.多重保障生态治理。继续大力支持大气、土壤、水污染防

治，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筹集资金 4295万元，用于大

气污染防治、锅炉改造、扬尘治理等项目；安排资金 13644万元，

用于退耕还林、绿化工程、垃圾中转站建设、风沙源治理、天然

林和公益林管护等项目；投入资金 16624万元，用于污水处理、

柳河中上游综合治理、饮水安全、水系治理等项目，持续促进生

态环境改善。

3.支持重点项目建设。2019年，统筹专项资金、债券资金及

盘活存量资金，支持了重点项目建设。一是争取债券资金 118700

万元，主要用于工业园区产业新城、高铁新城、中冶新城等重点

项目拆迁及李杨线、慢行路、一中、县城道路建设。二是安排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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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5000万元，重点支持了工业园区产业新城、乡村振兴项目。

三是统筹资金 25424万元，主要用于农村道路、城乡基础设施、

老旧小区改造、垃圾运转等重点项目支出。

（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一是实施动态监控。在全面摸清

隐性债务底数基础上，依托债务监控平台，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

二是制定化解方案。统筹考虑债务性质、偿债能力等因素，制定

了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方案，全年化解隐性债务 5614万元，超额

完成了化解任务。三是债务限额管理。规范举债行为，适度控制

举债规模，存量债务严格控制在省政府批准的限额内。四是加强

风险防控。严格落实《防范化解各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实施意

见》，用六个严禁堵死“后门”，严禁新增隐性债务。

（五）绩效引领深化改革。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出

台了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和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等相关文件，建

立了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制定了科学、标准的绩效指标模

板。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营改增”、水资源税、环保税

等税制改革，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2019 年全县减免税

费 12232万元，其中：减税 11062万元、降低社保费 1170万元，

切实为企业减轻了负担，优化了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做好盘活存

量资金工作。按照国务院及财政部文件，盘活以前年度存量资金

10432万元，统筹用于扶贫、环保、教育、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

支出。四是加大政府采购和投资评审工作力度。全年累计进行政

府采购 228次，预算金额 25862万元，节约资金 921万元，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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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3.5%；评审政府投资项目 215 个，送审资金 66353 万元，审

减资金 10846万元，审减率 16.4%。五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建

立政府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完善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机制。六是提升财务人员素质。聘请省市专家对全县

财务人员开展了政府会计制度、预算管理、“两个规程”等业务培

训，提升了财政财务基础工作水平。

2019 年，财政运行基本平稳，财政保障水平有所提高，特

别是保障了脱贫攻坚、污染防治、乡村振兴等全县重点工作开展。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县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县人大、县政

协的有力监督和支持，得益于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时，我们

也清醒认识到财政运行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

总量偏小、财源支撑项目不强，各类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营

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强

化举措，努力加以解决。

三、2020 年财政预算安排

（一）2020 年预算安排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对承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省、市、县委全会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收官各项目标任务。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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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财政资源配置，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

升财政管理效能，为奋力开创建设新时代“生态兴隆、富裕兴隆、

幸福兴隆、文化兴隆”新局面提供财力保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

1.收入安排。2020年，全县全部财政收入安排 128700万元，

比上年实际完成增长 4.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76755

万元，比上年实际完成增长 6.5%。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93686万元。其中：财力收入

215372万元，专项及专项化转移支付收入 78314万元。

（1）县本级收入 76755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 158431万元。

（3）调入资金 58500万元。

2.支出安排。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93686

万元。其中：财力安排支出 215372万元，专项及专项化转移支

付安排支出 78314万元。

（1）县本级支出安排 275114万元。其中：财力安排 196800

万元，专项及专项化转移支付安排 78314万元。

（2）乡级支出安排 14500万元。

（3）上解支出安排 4072万元。

3.债务还本付息预算安排。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偿债

资金 7071万元，其中：偿还本金 1895万元、偿还利息及发行费

支出 51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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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安排

2020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314605万元，按照

以收定支的原则，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314605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偿债资金 19889万元，主要用于：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农业产业引导基金采购溢价款及管理费、易地扶

贫搬迁项目贷款本金、水系综合治理项目贷款本息及服务费、职

中建设借款利息、中央村楼拆迁补偿等。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安排

2020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 102994万元。其中：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96211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调剂

金收入 6783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 102236万元。本

年收支结余 758万元。

各位代表，2020 年预算编制，坚持勤俭节约、以收定支、

量力而行的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优先保障“三保”支出，

压减会议费、培训费和“三公”经费支出，一般性支出按上年预算

10%压减，严控新增项目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主要是

土地出让成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债务还本付息。

四、2020 年财政工作主要任务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

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不断提

高财政保障能力，持续改善民生，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强化绩效管理，助力兴隆社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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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挥职能促进增长。一是加强财源建设。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撬动作用，带动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特别

是加大对产业园区建设支持，推动入园企业实现投产运营，促进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降低企业负担，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二是强化收入征管。不

断完善征管机制，加强主体税种、重点税源监控，解决税源监管

盲点，注重一次性税源征收，强化非税收入征管稽查，努力实现

应收尽收。三是争取上级支持。重点关注财政改革动向及中央、

省支持方向，抓住我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有利契机，主动

作为，加强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

（二）优先保障改善民生。发挥财政资金民生兜底作用，提

高民生保障水平。一是落实各项社会事业支持政策。加大对就业

创业帮扶力度，兜底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强化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让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医

疗服务。二是加大教育领域投入力度。重点支持教育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建立学前教育生均经费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

一中、职中保障水平。三是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公立医

院改革，落实财政“六项”经费保障政策。四是继续加强村级经

费保障。完善村级组织运行、服务群众经费保障机制，提高村级

组织运转保障标准，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工作的积极性。

（三）全力支持重点工作。一是巩固脱贫成效。建立扶贫投

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完善动态监控机制。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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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环保投入。统筹财政各类资金，继续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

水源涵养、土壤防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巩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

县成果。三是防范债务风险。依托全口径债务监控平台，继续实

施全方位动态监控。统筹各类资金化解隐性债务，建立健全债务

风险管控和应急处置机制。压实举债主体责任，加大监督问责力

度。四是支持乡村振兴。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统筹财力，

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五

是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城乡建

设短板。

（四）深化改革提升效能。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

施事前评估、绩效目标、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标准化体系。二是继续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确保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落地，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激活实体经济主体活力。三是推进国

库支付改革。推广会计集中核算平台系统和银行账户电子化管

理，推行政府财务报告编制改革、差旅费网上报销试点工作。四

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继续加强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积极探

索国有资产、资本保值增值运作方式。五是规范财务管理。逐步

制定和完善全县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体

系，推动全县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各位代表，做好 2020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

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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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领导下，自觉接受县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县政协的建议，

认真落实县第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决议和要求，迎难而上、开

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加快新时代“四

个兴隆”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附表：

1.2019年全县全部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2. 2019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表

3. 2019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表

4. 2019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情况表

5. 2019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情况表

6. 2019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情况表

7. 2019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情况表

8. 2020年全县全部财政收入预算草案

9. 2020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草案

10. 2020年全县及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草案

11. 2020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草案

12. 2020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草案

13. 2020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草案

14. 2020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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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9 年全县全部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税 种

2018年
实际完成

2019年
调整预算

2019年
实际完成

占调整预

算（%）

比上年完成

增长（%）

合 计 110726 123169 123184 100.01 11.25

一、税收收入 88344 94637 94482 99.84 6.95

增值税 38415 45595 45356 99.48 18.07

消费税 191 353 348 98.58 82.20

企业所得税 14459 17272 17335 100.36 19.89

个人所得税 5544 3993 4157 104.11 -25.02

资源税 1565 1973 1929 97.77 23.26

城市维护建设税 4429 2181 2215 101.56 -49.99

房产税 1454 1063 1088 102.35 -25.17

印花税 1139 857 866 101.05 -23.97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22 3076 3060 99.48 21.33

土地增值税 4813 3074 3214 104.55 -33.22

车船税 756 795 822 103.40 8.73

耕地占用税 2212 5172 5070 98.03 129.20

契税 10496 8656 8455 97.68 -19.45

环境保护税 350 561 551 98.22 57.43

其他税收收入 -1 16 16 100.00 -1700.00

二、非税收入 22382 28532 28702 100.60 28.24

专项收入 10894 19725 20331 103.07 86.63

行政性收费收入 2062 3042 1871 61.51 -9.26

罚没收入 2748 2528 2538 100.40 -7.64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5386 2848 3573 125.46 -33.66

其他收入 1292 389 389 100.00 -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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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税 种

2018年
实际完

成

2019年
调整预

算

2019年
实际完

成

占调整

预算

（%）

比上年完成

增长（%）

合 计 67588 72005 72070 100.09 6.63

一、税收收入 46728 46722 46617 99.78 -0.24

增值税 13445 15955 15875 99.50 18.07

企业所得税 2892 3454 3468 100.41 19.92

个人所得税 1663 1198 1247 104.10 -25.01

资源税 609 764 753 98.56 23.65

城市维护建设税 4429 2181 2215 101.56 -49.99

房产税 1454 1063 1088 102.35 -25.17

印花税 1139 857 866 101.05 -23.97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22 3076 3060 99.48 21.33

土地增值税 4813 3074 3214 104.55 -33.22

车船税 756 795 822 103.40 8.73

耕地占用税 2212 5172 5070 98.03 129.20

契税 10496 8656 8455 97.68 -19.45

环境保护税 298 477 468 98.22

其他税收收入 16

二、非税收入 20860 25283 25453 100.67 22.02

专项收入 9432 16475 17082 103.68 81.11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002 3042 1871 61.51 -6.54

罚没收入 2748 2528 2538 100.40 -7.64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5386 2848 3573 125.46 -33.66

其他收入 1292 389 389 100.00 -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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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9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18年
实际完
成

2019年
全县调整
预算

2019年
全县完
成

占调整
预算
（%）

比上年
增长
（%）

合 计 285286 289746 322402 111.27 13.01

一、一般公共服务 27655 29358 28715 97.81 3.83

二、国防 177 663 649 97.89 266.67

三、公共安全 11680 10807 10974 101.54 -6.04

四、教育 56810 56041 57900 103.32 1.92

五、科学技术 767 589 545 92.49 -28.94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2773 3057 2642 86.41 -4.72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 31823 33480 40358 120.54 26.82

八、卫生健康 32345 32555 31988 98.26 -1.10

九、节能环保 15635 11922 38573 323.55 146.71

十、城乡社区事务 8389 9181 9034 98.40 7.69

十一、农林水事务 55877 43619 49821 114.22 -10.84

十二、交通运输 16382 25723 26107 101.49 59.36

十三、资源信息等事务 1368 618 482 77.94 -64.77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927 299 324 108.22 -65.05

十五、金融支出 168 10 -100.00

十六、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40

十七、自然资源气象等事务 2058 2047 3458 168.96 68.03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17037 4690 6152 131.17 -63.89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事务 214 563 527 93.63 146.26
二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2638 2241 84.95

二十一、预备费 400

二十二、其他支出 100 14308 5000 34.95 4900.00

二十三、债务还本支出 2063 2039 98.82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3101 4819 4818 99.98 55.37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 5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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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19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18年
实际完成

2019年
调整预算

2019年
实际完

成

占调整

预算

（%）

比上年

增长

（%）

收入合计 249278 226683 233228 103 -6

上年结转 11427 11427 100

本年收入 249278 215256 221801 103 -11

一、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2291 6300 6678 106 -46

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11 134 186 139 -40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06581 107202 113908 106 -45

四、彩票公益金收入 169 140 149 106 -12

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6926 7300 6700 92 -3

六、污水处理费收入 180 180 100

七、新增政府专项债券 23000 94000 94000 100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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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19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18年
实际完成

2019年
调整预算

2019年
实际完成

占调整预

算（%）

合 计 249687 226683 219183 96.69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5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25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5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173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112

三、城乡社区支出 208772 186370 178302 95.6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97255 81245 77310 95.16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10026 6300 1217 19.3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 562

污水处理费支出 180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支出 94000 94000 100.0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929 4645 5775 124.33

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82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82

五、其他支出 583 140 406 290.0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583 140 406 290.00

六、转移性支出 38200 36000 36000 100.00

调出资金 38200 36000 36000 100.00

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还本支出 1008

八、债务付息支出 2020 2972 3059 102.93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020 2972 3059 102.93

九、债务发行费 30 193 106 54.92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0 193 106 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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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2019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18年
实际完成

2019年
调整预

算

2019年
实际完

成

占调整

预算

（%）

比上年

增长

（%）

合 计 78991 92392 93539 101.24 18.42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8758 46824 48195 102.93 24.35

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31816 29521 34074 115.42 7.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7720 4029 52.1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6456 8773 8773 100.00 35.89

其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86 810 1319 162.84 171.40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1302 12403 12990 104.73 14.94

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11107 12196 12759 104.62 14.87

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95 207 231 111.59 18.46

三、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725 -100.00

生育保险费收入 706 -100.00

其他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19 -100.00

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9334 22954 22047 96.05 14.03

五、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872 10211 10307 100.94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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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2019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18年
实际完

成

2019年
调整预

算

2019年
实际完

成

占调整

预算

（%）

比上年

增长

（%）

合 计 79194 95670 89183 93.22 12.61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3862 49852 47705 95.69 8.76

基本养老金 42917 48781 46603 95.54 8.59

丧葬抚恤补助 832 864 952 110.19 14.42

其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13 207 150 72.46 32.74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8966 11847 10942 92.36 22.04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3998 5987 5608 93.67 40.27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基金 4717 5529 5003 90.49 6.06

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51 331 331 100.00 31.87

三、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553 -100.00

生育保险金 531 -100.00

其他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22 -100.00

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8783 26436 23080 87.31 22.88

五、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7030 7535 7456 98.95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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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2020年全县全部财政收入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项 目

税 种

2019年预

算
2019年完成 2020年预算

比上年增

长%

合 计 117950 123184 128700 4.48

一、税收收入 93250 94482 97800 3.51

增值税 39000 45356 46800 3.18

消费税 200 348 400 14.94

企业所得税 16200 17335 17500 0.95

个人所得税 5000 4157 4850 16.67

资源税 1600 1929 2400 24.42

城市维护建设税 2400 2215 2600 17.38

房产税 1300 1088 1100 1.10

印花税 1000 866 1200 38.57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00 3060 3100 1.31

土地增值税 5000 3214 4000 24.46

车船税 800 822 1000 21.65

耕地占用税 5500 5070 1600 -68.44

契税 12500 8455 10600 25.37

环境保护税 250 551 650 17.97

其他税收 16

二、非税收入 24700 28702 30900 17.97

专项收入 18200 20331 13604 -33.09

行政性收费收入 1700 1871 6641 254.94

罚没收入 2100 2538 6000 136.41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500 3573 3655 2.29

其他收入 2200 389 1000 1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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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2020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科 目 名 称
2019年
预算

2019年
完成

2020年
预算

比上年增长

（%）

合 计 68205 72070 76755 6.50

一、税收收入 50225 46617 48023 3.01

增值税 13650 15958 16380 20.00

企业所得税 3240 3454 3500 8.02

个人所得税 1500 1198 1455 -3.00

资源税 623 752 935 50.20

城市维护建设税 2400 2181 2600 8.33

房产税 1300 1070 1100 -15.38

印花税 1000 857 1200 20.00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00 3076 3100 24.00

土地增值税 5000 3074 4000 -20.00

车船税 800 795 1000 25.00

耕地占用税 5500 5172 1600 -70.91

契税 12500 8656 10600

环境保护税 212.5 476.85 552.5 160.00

其他税收 16

二、非税收入 17980 25453 28732 12.88

专项收入 15280 17082 11436 -25.16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00 1871 6641 1228.20

罚没收入 2200 2538 6000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3573 3655

其他收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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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2020 年全县及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2020 年全县预算 2020 年县本级预算

合 计 289614 27511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245 18036

二、国防支出 3105 3105

三、公共安全支出 10935 10935

四、教育支出 52095 52095

五、科学技术支出 1620 1620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575 2575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505 45284

八、卫生健康支出 37485 37026

九、节能环保支出 14107 14107

十、城乡社区支出 6103 6103

十一、农林水支出 42258 42258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7479 7479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20 220

十四、金融支出 264 264

十五、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40 240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783 2783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5870 5259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10 110

十九、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60 1660

二十、预备费 2900 2900

二十一、其他支出 13985 13985

二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1895 1895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5120 5120

二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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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2020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20 年预算

收入总计 314605

上年结转收入 13265

本年收入合计 30134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40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80000

彩票公益金收入 16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000

污水处理费收入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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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2020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编码 支出科目 2020年预算

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314605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26382

21208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189703

2120803 城市建设支出 20500

2120899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6179

2121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14000

2121099 其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征地补偿） 14000

21213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9033

2121301 城市公共设施 9033

21214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80

2121499 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80

22960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60

2296002 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100

22960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0

23008 调出资金 58500

2300802 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资金 58500

23204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6200

232041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6200

23304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50

233041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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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2020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20年预算

合 计 102994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55417

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3598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贴收入 1174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6783

其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906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2647

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12440

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207

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23509

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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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2020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20年预算

合 计 102236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53637

基本养老金 52522

丧葬抚恤补助 908

其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07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2412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 6173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基金 5921

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318

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7693

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8494


